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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造林20年期滿持續輔導計畫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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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如何確認自己的造林地是否符合申請資格或所屬區位？

Ａ：

• 造林人應向造林地所在地當地公所洽詢，公所擁有109年盤點結果的
圖資資料，可以查詢您目前是屬於哪一個區位（具棲地生態及景觀
價值、具木材生產價值或恢復農用）。

常見問題-後續計畫之性質、申請與資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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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參加輔導計畫須具備資格條件？造林地被劃分在何區位內？

Ａ：

• 本計畫輔導中華民國91年至101年間經核准參加平地造林計畫，並
持續造林至20年獎勵期滿的造林地。

• 造林地區屬何區位，原則上參考109年時農委會盤點資料，再由主管
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做最後審認；審認結果可向造林所在地
之鄉（鎮、市、區）公所洽詢。

常見問題-後續計畫之性質、申請與資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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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造林期滿如何認定？114年以前造林期滿者，獎勵金是否可
補發？

Ａ：

• 平地造林期滿以年度計算，如：94年1/1-12/31期間核定參加平地造林計
畫者，均屬113年期滿。

• 核定當年度參加輔導計畫，經檢測通過始核發當年度獎勵金，不予補發前
年度獎勵金。114年度為計畫公告辦理起始年，110年至113年已造林期
滿者，可於114年7月1日起至115年4月30日前申請參加輔導計畫，如於
114年申請獲核定參加輔導計畫，經通過檢測即可核發114年度獎勵金，
但於115年度始申請獲核定參加輔導計畫，則不補發114年獎勵金。

常見問題-後續計畫之性質、申請與資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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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造林人是否可以隨時終止或退出後續輔導計畫？是否需要繳
回已領取的獎勵金？

Ａ：

• 造林人可隨時終止參與計畫。後續輔導計畫沒有設計追繳機制，因
此不會收回已領取的獎勵金。但若是在原本參與的20年平地造林計
畫期間內中途退出，則需要繳回造林費用（60萬元，按比例計算）。

常見問題-後續計畫之性質、申請與資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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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如果對109年盤點的區位結果有異議，可以提出調整嗎？

Ａ：

• 可以。造林人可提出相關佐證資料來向縣市政府申請異議，例如有
新記錄到的保育物種、願意營造成特定棲地類型或能與國土生態綠
網銜接等。縣府會依據現地條件實地確認(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
並考量農地需保留一定面積做為農業生產以顧及糧食自給率的政策
目標。

常見問題-後續計畫之性質、申請與資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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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如果造林地屬於木材生產價值區位，但造林人想申請生物棲
地及景觀價值區位可以嗎？

Ａ：

• 主管機關在審認造林地「區位」時，參考農業部於109年的盤點結果，
並以是否位於國土生態綠網區域保育軸帶區位、是否具棲地生態環
境及景觀價值、或毗鄰面積合計達1公頃以上且成活株數達600株以
上等條件進行判斷與考量，最終結果由主管機關進行審認並主動通
知民眾。

常見問題-後續計畫之性質、申請與資格認定

9



Ｑ：如果造林地同時符合具生物棲地及景觀價值區位與具木材生
產價值區位，我可以選擇哪一個方案，或是兩者兼得？

Ａ：

• 本作業規範適用之造林地，須經主管機關審認造林地屬「具生物棲
地及景觀價值區位」或「具木材生產價值區位」，擇一辦理；審認
後區位結果不得任意更改，並依審認結果據以核發環境維護獎勵金
及給付。

常見問題-後續計畫之性質、申請與資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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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申請後續計畫的土地面積限制為何？不足一公頃是否能領環
境維護獎勵金？

Ａ：

• 原平地造林20年計畫所規定申請加入的最小面積為0.5公頃以上，20年期
滿後若要持續申請後續計畫，只要是民國91年至101年間經核准參加平地
造林計畫，並持續造林至20年獎勵期滿的造林地，即可申請加入，無土
地面積限制。

• 環境維護獎勵金是以一公頃為單位進行計算，但會依實際的造林面積比例
給付（例如具生物棲地及景觀價值區位每年每公頃10萬元，若土地面積
為0.5公頃則領5萬元）。

常見問題-後續計畫之性質、申請與資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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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林地若位在農田中間或面積零星分布，是否仍可被認定為毗
鄰？

Ａ：

• 只要造林地有與其他造林地對接、相鄰或中間隔著水溝或一般道路
等狀況，即可認定為毗鄰，實際審認狀況由各縣市政府做最終的認
定。

常見問題-後續計畫之性質、申請與資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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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受理機關（鄉鎮市區公所）在收件後，應如何進行初審？審核重
點有哪些？

Ａ：

• 公所收件後，應確認申請文件是否齊備，並初步核對申請人、土地標
示等基本資料。審核重點包括申請地是否符合91年至101年間核准的
平地造林計畫、是否持續造林至20年期滿等。若資料不齊或有疑義，
應主動聯繫申請人補正或釐清。

常見問題-後續計畫之性質、申請與資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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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如果錯過了申請期限是否還有補救措施？

Ａ：

• 私有農地的申請期限為平地造林計畫期滿之次年4月30日前。為
確保您的權益，請務必於期限內提出申請。若錯過申請期限，依
現行作業規範無法補申請，建議務必留意時程。

常見問題-後續計畫之性質、申請與資格認定

14



Ｑ：計畫期間內，造林人需要負擔哪些管理維護責任？例如每年
提交的「年度日常維護管理報告表」應包含哪些工作內容？

Ａ：

• 計畫期間，造林人應持續辦理日常環境維護事項，善加管理經營造
林地，並於每年6月30日前填具「年度日常環境維護管理報告表」送
交受理機關申請檢測。

• 年度日常維護管理報告表工作內容包含外來入侵種移除、環境整潔
與維護、無使用 除草劑、毒鼠藥、毒餌或政府公告禁用、限用之農
藥、棲地優化或營林撫育作業之後續管理工作等。

常見問題-獎勵金與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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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日常環境維護管理工作包含除草嗎？是否一定需要除草？

Ａ：

• 除草不是「年度日常維護管理報告表」中的檢測項目，林地都已參
與平地造林計畫20年，為已成林的林地，除草工作已不是必要工作
內容，該著重與落實的是清除外來入侵種及除蔓等相關工作。

• 若您的林地是屬於具生物棲地及景觀價值區位，在專業工作隊進入
進行施作並新植樹苗後，此時需要造林人在樹苗生長期間進行除草
工作，以利新植苗木的生長。

常見問題-獎勵金與期限

16



Ｑ：具生物棲地及景觀價值區位的環境維護獎勵金金額及請領年
限？

Ａ：

• 具生物棲地及景觀價值區位的環境獎勵金為每公頃每年 10萬元。政
府會持續爭取經費，只要政策上持續支持，就會持續推動本計畫。

常見問題-獎勵金與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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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木材生產價值區位的輔導期限與目標？

Ａ：

• 本計畫會再持續協助輔導造林人至造林後的第30年，目標是希望林
木長得更好、形質更優良，才有利達成木材生產的目標。造林第30
年後，地上物（林木）就交由造林人自行決定如何處置與管理。

常見問題-獎勵金與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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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每年申領環境維護獎勵金的程序和截止日期？

Ａ：

• 每年6月30日前，造林人需向公所提出日常環境維護管理報告表（成
果評估表）。公所會進行檢測，合格後才發放獎勵金。

常見問題-獎勵金與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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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如果造林人未主動提出申請檢測會怎樣？

Ａ：

• 公所可以不予檢測，當年度未檢測則無法領取當年度的環境維護獎
勵金。連續兩年未提出檢測，則退出本計畫。

常見問題-獎勵金與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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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環境維護獎勵金和給付的核撥流程與時程為何？地方政府在撥
款前需要做哪些確認？

Ａ：

• 環境維護獎勵金和給付的核撥流程會依據年度預算及執行進度辦
理。地方政府在撥款前，需確認造林人已提交年度日常維護管理
報告表並經檢測合格、造林地現況符合規範，且無應廢止申請核
准案之情事。

常見問題-獎勵金與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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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如果因為不可抗力因素（如天災）導致造林木受損，是否會影
響獎勵金和給付的核發？

Ａ：

• 若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造林木受損，請務必主動向受理機關通報。
主管機關會依實際情況進行評估，並依相關規定處理。通常會考
量受損程度與原因，並可能要求提出復育計畫，以維護造林地的
功能，進而決定是否影響獎勵金的核發。

常見問題-獎勵金與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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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期滿後地上的林木屬於誰的財產？造林之後，林木該如何處理？
有沒有政府平臺可協助處理木材或碳權？

Ａ：

• 地上林木屬於造林人的財產，政府可提供相關媒合平臺諮詢進行協助。最
快的方式是上「台灣木材網」刊登訊息，尋求廠商購買或協助砍伐。此外，
也可詢問縣市政府或林業保育署各地區分署是否有合作團隊可提供協助。

• 伐採收穫後林木的出路與市場機制是當前的挑戰之一，林業保育署亦有推
動相關機制來協助，包含台灣木材網、林產中心等，未來也將積極爭取相
關專案與資源，協助林地活化與永續利用。

常見問題-林木與恢復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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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如果想恢復農用，政府是否有提供相關費用補助？

Ａ：

• 本計畫沒有編列恢復農用的費用補助。地主須自行處理地上物。完
成林木處理後，可向地方公所或農會洽詢相關作物生產輔導政策或
計畫。

常見問題-林木與恢復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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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如果林木長得不錯，計畫參與期間有園藝或景觀業者對於地
上林木有購買意願，是否可以販賣（整株挖走）？

Ａ：

• 可以。後續計畫允許造林人出售林木以增加收入。但造林人必須確
保剩餘的林木數量仍維持在最低標準（每公頃450棵以上）。建議採
分散選取，避免集中在某一區塊挖空，以免影響面積大小及環境維
護獎勵金的計算與請領。

常見問題-林木與恢復農用

25



Ｑ：林下經濟活動是否可以與平地造林後續輔導計畫並行？

Ａ：

• 可以並行。平地造林地屬於農牧用地，因此在不違反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的前提下，造林人可以在林地下方從事農業生產活動。

常見問題-林木與恢復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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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具生物棲地及景觀價值區位的認定標準為何？是否有樹種限
制？

Ａ：

• 認定以區位為主，而非以樹種作為審認標準。主要依據是套疊生態
圖資、是否為保護區延伸、國土生態綠網軸帶，或有特殊物種（如
石虎、諸羅樹蛙、候鳥棲地）出現。一旦被劃入，不論樹種為何
（包含有木材生產價值的樹種如烏心石），皆可納入。

常見問題-區位與樹種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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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具木材生產價值區位是否限制樹種？如果實際樹種不符，是
否還能參加？

Ａ：

• 具木材生產區位有其規定的林產業結構用材樹種（臺灣肖楠、相思
樹、櫸木、大(小)葉桃花心木、烏心石、牛樟、樟樹、楓香、楝
樹），這些樹種是經評估市場上較需要、可做結構用材的樹種。如
果造林地被劃入此區位，但實際樹種不符（例如羅漢松、印度紫檀
等），則須重新審認區位。若最終不符相關區位條件，則劃分為恢
復農用，無法繼續參加後續輔導計畫。

常見問題-區位與樹種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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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造林地要維持的最低成活數量是多少？

Ａ：

• 進入後續輔導計畫的門檻為每公頃600棵（符合20年期滿的成活率
最低標準40%）。加入後續輔導計畫後，每年需維持每公頃450棵
以上的林木數量。

常見問題-區位與樹種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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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專業工作隊的條件資格為何？地方政府是否可直接推薦？

Ａ：

• 其組成應有至少一名具備林業技師執業執照，或參加林業保育署辦理
之生態、林業技術相關訓練課程合格之人員，且應實際擔任本計畫之
棲地優化或營林撫育作業人員。

• 或經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推薦，具辦理生態、林業技術相關實務經驗
之法人、公司、商號或團體。

• 符合上述資格者，均可以專業工作隊身份提交計畫書供地方政府審核
通過後，進行營林撫育或棲地優化工作。

常見問題-專業工作隊與日常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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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專業工作隊的工作經費由誰支付？造林人需要付費嗎？

Ａ：

• 專業工作隊的費用由政府（執行機關/縣府）編列預算支付給專業工
作隊，造林人不需要付費。造林人每年領取的是環境維護獎勵金。

常見問題-專業工作隊與日常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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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造林人如何請專業工作隊協助作業？若欲瞭解工作隊的作業
內容，該向何機關洽詢？

Ａ：

• 執行機關應委託專業工作隊辦理參加平地造林20年期滿造林地之棲
地優化或營林撫育作業，造林人應予同意；造林人亦可自行委託專
業工作隊辦理。

• 若欲瞭解專業工作隊實施之作業內容，可向受理機關（鄉鎮市區公
所）或執行機關（縣市政府）洽詢。

常見問題-專業工作隊與日常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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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專業工作隊的主要工作內容為何？

Ａ：

• 專業工作隊是作為專業「代耕隊」的概念。在具木材生產價值區位，
主要工作是疏伐、修枝、整理等林地管理工作。在具生物棲地及景
觀價值區位，主要進行棲地優化，例如移除外來種、營造複層林
（栽植灌木或中小喬木）以增加生物多樣性、生態棲地等價值。

常見問題-專業工作隊與日常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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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專業工作隊多久會來一次？

Ａ：

• 專業工作隊的優化工作以每五年為一期。工作完成後，優化的林地
就會點交給造林人納入日常環境維護管理工作。

常見問題-專業工作隊與日常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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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如何確保專業工作隊的服務品質與執行效率？地方政府是否需
要對其進行監督與評估？

Ａ：

• 為確保棲地優化或營林撫育作業的成果與品質，執行機關需審查，
專業工作隊的作業計畫書，並得邀集相關專家學者參與並提供意
見。

• 專業工作隊依據核定之作業計畫書進行相關工作完工後，執行機
關須進行查驗，確認合格後使得核發該期給付。

常見問題-專業工作隊與日常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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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參加平地造林是否會影響農民保險（農保）資格？

Ａ：

• 農保要求農民須「以農作維生」，目前林業工作能否納入農保系統
尚在爭取中。建議可以終止造林地部分面積（例如 0.1 公頃）恢復
農用，來維持農保資格；或是可以在林下經營林下經濟（如種植香
菇、金線蓮、山茶、養蜂等），只要一年有30,600元的收入或購買
5,000元以上的農業資材證明，即可維持農保資格。

常見問題-其他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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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是否可以透過碳權/碳交易以取得造林地的額外收益？

Ａ：

• 林業保育署有成立「自然碳匯與生物多樣性專案媒合平臺」
（https://esg.forest.gov.tw/ForestESG），目前已開放公私有地專
區供地主可將林地資訊上架，以吸引企業共同合作。依據環境部相
關法規規定，碳權的取得不開放個人（自然人）申請，碳權賣方資
格僅限於公司、工廠與行政單位等事業，建議小面積地主可透過縣
市政府來集結土地面積，提高企業參與合作的意願與機會。

常見問題-其他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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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縣市政府應如何通知造林人？

Ａ：

• 建議縣市政府應以公文形式通知造林人其林地所屬的區位、申請期
限等資訊，以留下行政紀錄，避免相關爭議。

常見問題-其他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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